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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
《南通市优化生态环境  加强生猪养殖管理 

考评奖补办法（2018年度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通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《南通市优化生态环境加强生猪养殖管理考评奖补办法

（2018年度）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8年8月17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通政办发〔2018〕8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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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优化生态环境 
加强生猪养殖管理考评奖补办法 

（2018年度） 

 

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优化生态环境加强生猪养殖管理的

若干意见》（通政办发〔2018〕66号）文件要求，特制定本考评

奖补办法。 

一、考评对象 

各县（市）及通州区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地区） 

二、考评内容 

共十项内容。具体内容及评分办法见附表。 

三、考评程序 

（一）县级自查：县级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工作推进、

情况统计及数据核实。各地区要明确扎口部门，于每季度末上报

工作进度，并于2018年12月31日前上报年度自评结果。 

（二）市级核查：市农委负责对各地区季度报送情况分类梳

理，经市农委、环保、国土、水利和税务等部门核查确认后报市

政府。市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督查指导各地开展工作，并于

2019年1月15日前，根据日常工作调研、监督检查、实地核查等，

对各地区工作推进情况进行年度考评打分，报市农委汇总上报市

政府确定考评结果。 

四、成果运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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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评结果纳入市委、市政府对县（市）区“四个全面”及高

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内容。 

考评结果作为市级财政奖补的依据。市级财政对考评第一、

二名的地区各奖补120万元，对第三、四名的地区各奖补100万

元，对第五、六名的地区各奖补80万元。考核得分低于60分的地

区不予奖补。 

市级财政对生猪粪污社会化有偿治理服务主体当年购买的

国家标准定型粪污收集运输车辆，按照每吨位1万元的标准给予

补助。实行镇级申报、县级核实、市级确定的原则，补助资金下

达到县级财政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。各地区要把加强生猪养殖管理工作放在污

染防治攻坚工作的重要位置，提高站位，主动担当，确保成效。

市各相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统筹推进、督查指导，强化部门协调

联动，努力形成工作合力。 

（二）扎实推进。各地区要按照市政府要求，于8月底前出

台实施细则，明确年度目标任务、推进措施。要加大工作推进力

度，实化工作举措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。 

（三）严格考核。要充分发挥考核“指挥棒”作用，突出工

作导向，放大考核效应。要深入排查各类违法违规养殖行为，准

确统计工作进展，按时将各类数据上报市农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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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南通市优化生态环境加强生猪养殖管理考评表

（2018年度） 

序号 项  目 内    容 分值 计分办法 考评部门 备注 

1 
出台县级实施细
则 

按照通政办发〔2018〕66
号文件要求，出台文件、
完成生猪养殖相关情况
调查统计，2018年8月底
报市农委汇总。 

5 2018年8月底完
成得满分，2018
年9月15日前完
成减半得分，否
则不得分。 

市农委 

 

2 
完成生猪养殖相
关情况调查统计 

5 

 

3 生猪养殖量控减 
完成市下达年度目标任
务。 

20 

完成任务得满
分，完成80%以
上按比例得分，
完成80%以下不
得分。 

 

4 
粪污社会化治理
服务组织建设 

10 
 

5 
禁养区生猪养殖
清理 

结合各地上报情况，9月
份下达年度清理任务。 

10 市环保局 
 

6 
占用基本农田生
猪养殖清理 

10 市国土局 
 

7 
占用河道及水利
工程管理范围生
猪清理 

10 市水利局 
 

8 
畜禽养殖环境违
法行为查处 

对直排偷排粪污，造成环
境污染的违法行为依法
进行查处。 

10 

按查处案件数
和处罚金额双
排名得分，各5
分，按5、4、3、
2、1、0计分。 

市环保局 

 

9 
畜禽养殖环保税
征收 

依法缴纳环保税情况。 10 

按缴纳面和缴
纳金额双排名
得分，各5分，按
5、4、3、2、1、
0计分。 

市税务局 

 

10 
督办交办案件查
处 

及时完成督办交办事项。 10 
完成不力，有一
件扣1分，扣完
为止。 

市农委 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8月21日印发 
 


